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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2024年根据《关于请求继续下拨红山镇水源地保护工作经费的请示》我镇共下达红山镇水源地保护工作经费100万，因上级财政收回部分资金，仅剩余47.9元，我镇主要用于水源保护工作人员工资及社保、污水设施整改维修、河道四乱清理等。
二、自评情况
（一）该项目有效解决了我镇水源保护工作人员工资及社保问题，保障了职工工作的积极性，此外，开展污水设施整改维修和河道四乱清理工作可以达到保护高坪水库水源地水质的作用。自评95分，等级优。
（二）资金使用绩效
[bookmark: _GoBack]  1.资金支出情况。2024年水源保护工作经费47.9万元，我镇使用42.63万元，使用率89%。其中12.54万元用于支付我镇水源保护工作人员工资及社保等，剩余30.09万元主要用于开展污水设施整改维修和河道四乱清理工作。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完成一座污水处理设施的维修，清理河道四乱，发放水源保护工作人员工资及社保。现已完成一座污水处理设施的维修，清理河道四乱4790㎡，工资及社保发放及时，上述绩效目标均已完成。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已完成一座污水处理设施的维修，清理河道四乱4790㎡，绩效完成率100%，工资及社保发放及时。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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